武汉市地方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营业管理部关于限售股转让所得
个人所得税退税操作的通知
(武地税发〔2010〕59 号公布，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税务局 公告 2018 年第 1 号修改）



各区地方税务局、市局涉外税收管理局，工商银行江岸、江 汉、桥口、汉阳、武昌、洪山、青山、武汉经济开发区支行 代理支库，农业银行东西湖支行、汉南支行代理支库，交通 银行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支行、水果湖支行代理支库，招商银 行武汉分行代理支库，人行蔡甸、江夏、黄陂、新洲支库： 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券会关于个人转让上市 公 司限 售股 所得征 收个 人所 得税有 关规 定的 通知》（ 财税
〔2009〕167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限售股转让所得 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10〕8 号）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征缴有关 规定的通知》（国税函〔2010〕23 号）文件精神，结合武汉 市的实际情况，现将办理退税的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 税款入库
证券机构技术和制度准备完成前形成的限售股，证券机 构预扣预缴转让所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主管税务机关 直接开具电子《税收通用缴款书》或纸质六联《税收通用缴

款书》办理电子扣款直接缴库或提交证券机构办理缴库。各
证券机构凭电子缴库回单或《税收通用缴款书》回单联到税 务机关核实入库后，由税务机关按每个纳税人开具《个人所 得税完税凭证》（开具《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的路径：省 局核心系统申报征收平台--文书模块--个人所得税证明，在 “证明信息录入”栏打“√”采取手工录入方式）作为预缴 证明凭证，并负责交给纳税人。
二、退税国库
武汉市辖区内征收限售股转让个人所得税超缴部分的 退税由征收该税的各区税务局对应的国家金库各区支库办 理。

三、退税流程
（一）退税申请人向各区税务局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 申请，完整、准确填写《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清算申 报表》（表样附后），特别是纳税人基本情况栏“姓名”必须 与退税申请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姓 名一致，退税帐号开户银行名称、开户银行行号及帐号三栏 必须准确无误，以保证退税款及时顺利到帐；同时提供附件： 退税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加盖有开户证券机 构印章的限售股交易明细记录；相关完整、真实的财产原值 凭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原件和复 印件（原件上注明办理退税 XX 元后退还纳税人）；开户证券

机构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缴库凭证复印件，经各区税务所审
核签署意见并盖章，报各区税务局税政科按正常审批流程办 理。

（二）各证券机构预扣预缴的转让限售股个人所得税，
由各所属区税务局计统科按规定的退税流程，凭税政部门审 核的退税相关资料办理退税手续。
（三）各区税务局计统科从签收之日起在规定的时间内 将《税收收入退还书》和《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清算 申报表》前往对应的国家金库区支库办理退税手续。
（四）国家金库各区支库收到对应各区税务局送达的各 项资料后，应按照规定办理签收手续。
（五）国家金库各区支库要及时加强柜面的审核监督工 作，按照《国库会计核算业务操作规程》有关规定办理退税 手续；对预算科目使用不当、级次划分不清、手续不全的， 要及时退回各区税务局重新办理。
（六）纳税人转让限售股预缴的个人所得税需退税的， 原则上通过转帐办理，不支付现金。对个别特殊情况，必须 退付现金时，各区税务局应在《税收收入退还书》上加盖“退 付现金”戳记或在备注栏加注“退付现金”字样。退税申请 人持各区税务局出具的书面通知、《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 复印件和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到国家金库各区支 库指定银行办理现金领取手续。

四、其他事项
（一）国家金库各区支库在办理限售权转让个人所得税 退税过程中，受理的税收收入退还书必须是按纳税人逐笔填 开的，不得受理汇总的税收收入退还书。
（二）国家金库各区支库应严格按照预算收入退付的规 定进行审核、确保退付业务安全、准确、及时地办理。
（三）主管税务机关负责对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 退税资料进行真实、可靠、完整性的审核。



附：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清算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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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清算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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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须知


一、本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和相关文件制定，适用于纳税人取得限售股转让所得已预扣预 缴个人所得税款的清算申报，本表按月填写。
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清算申 请的纳税人，应在证券机构代扣并解缴税款的次月 1 日起 3 个月 内，由本人或者委托他人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本表。不能按照规 定期限报送本表时，应当在规定的报送期限内提出申请，经当税 务务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延期。
三、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限售股转让所得清算申请的纳税 人，应区别限售股股票种类，按每一股票填写本表。即，同一限 售股填写一张表。
四、填写本表应当使用中文。 五、纳税人在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清算事宜时，除填报本表
外，还应出示纳税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照原件和复印件，并附送 以下资料：
1、加盖开户证券机构印章的限售股交易明细记录；
2、相关完整、真实的财产原值凭证；
3、缴纳税款凭证：《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原件和复印件（原 件上注明办理退税 XX 元后退还纳税人）和开户证券机构预扣预 缴个人所得税缴款凭证复印件；
4、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 纳税人委托中介机构或他人代理申报的，除提供上述资料
外，代理人还应出示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照和复印件，并附送纳 税人委托代理申报的授权书。
六、本表各栏的填写说明如下：
（一）填表日期：填写纳税人办理清算申报的实际日期。

（二）税款所属期:填写纳税人实际取得所得的年度、月份
和日期。
（三）纳税人基本情况的填写：
1.证券账户号：填写纳税人证券账户卡上的证券账户号。转 让的限售股是在上海交易所上市的，填写证券账户卡（上海）上 的证券账户号；转让的限售股是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的，填写证券 账户卡（深圳）上的证券账户号。
2.有效身份证照类型：填写纳税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居民身 份证、军人身份证件等）名称。
3.有效身份证照号码：填写纳税人有效身份证照上的号码。
4.开户银行名称、行号及账号：填写纳税人本人开户银行的 全称、行号及账号。
注：该银行账户，用于办理纳税人多扣缴个人所得税款的退 还。即，纳税人多扣缴的税款，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后，将直接 退还至该银行账户中。因此，纳税人要特别注意本行填写的准确 性。
5. 中国境内有效联系地址及邮编：填写纳税人住址或有效 联系地址及邮编。
6.开户证券公司（营业部）：填写纳税人开立证券交易账户 的证券公司（营业部）的相关信息。
（1）名称：填写纳税人开立证券账户的证券公司（营业部） 的全称。
（2）扣缴义务人编码：填写纳税人开立证券账户的证券公 司（营业部）的税务登记证号码。
（3）地址及邮编：填写纳税人开立证券账户的证券公司（营 业部）的地址及邮编。
（四）限售股转让收入及纳税情况的填写:
1.股票代码：填写限售股的股票代码。
2.股票名称：填写限售股股票的证券名称。

3.转让股数(股)：填写本月转让限售股的股数。
4.实际转让收入额：填写转让限售股取得的实际收入额。以 证券机构提供的加盖印章的当月限售股交易记录汇总数为准。
5.限售股原值和合理税费：
（1）限售股原值和合理税费小计，填写纳税人转让限售股 的股票原值和合理税费的合计。
纳税人未能提供完整、真实的限售股原值凭证，不能正确计 算限售股原值的，一律按限售股实际转让收入的 15%计算限售股 原值和合理税费后，填入该栏。
（2）限售股原值，填写取得限售股股票实际付出的成本， 并附相关完整、真实的原值凭证。
（3）合理税费，填写转让限售股过程中发生的印花税、佣 金、过户费等与交易相关的税费。
7.应纳税所得额：填写转让限售股实际转让收入额减除限售 股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余额。
8.已扣缴税额：填写证券机构已预扣预缴的税款。
9.应退(补)税额：应退(补)税额=应纳税额-已扣缴税额。负 数为应退税额；正数为应补税额。
七、声明：填写纳税人本人的姓名。如纳税人不在时，可填 写代理申报人的姓名。
八、代理人（中介机构）签字或盖章：填盖纳税人委托代理 申报的中介机构的印章，或者代理人个人的签名或印章。
九、经办人：填写代理申报人的姓名。
十、本表为 A4 竖式。一式叁份，主管税务机关留存一份， 纳税人（办理退税时税政部门留存）留存一份，办理退税时金库 留存一份。
